退役军人、警察等人员补办、新办评定残疾等级
[bookmark: _GoBack]申请

本人提出申请

街道或单位出具意见

街道或单位出具意见，并对其进行初步审核
初审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对街道上报的材料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上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符合条件
材料不符合要求
告之补充材料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复核、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医疗专家组进行鉴定后批准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报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的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核后，组织进行医疗鉴定
批准

通过省厅评定人员，名单反馈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落实待遇


不批准
通知本人省厅鉴定结果，退回材料

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